
附件2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听证实施细则（2026年修订）》修订说明

为进一步规范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自律管理听证程序，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，本所对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听证实施细则（2023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听证细则》）进行了修订，现将修订情况说明如下。
一、修订背景
《听证细则》在本所作出纪律处分、终止上市决定过程中，切实发挥了核查事实、规范程序以及保障权益的重要作用。本次修订旨在与近期同步修改的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纪律处分办法》）做好制度衔接，进一步提升程序规范性和监管透明度。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一是完善听证事项范围，明确可申请听证情形。其一，根据《纪律处分办法》修改，明确对于暂不接受发行人提交的挂牌申请文件决定，可以申请听证。其二，对于情况紧急的暂停或者限制交易权限决定，不予组织听证。其三，结合实践情况，删除当事人对新增违规事实无异议不予组织听证的表述。
二是提升听证流程规范度，加强程序保障。其一，明确同一事项多个当事人申请听证的，原则上组织一次听证。其二，明确当事人未按期参加听证且无正当理由的，视为放弃听证权利。其三，完善当事人提供身份证明文件表述。其四，与现行实践保持一致，删除指定听证召集人要求。其五，与《纪律处分办法》回避要求保持一致，明确听证会议具体回避情形。
三是进一步明确当事人权利，保护合法权益。其一，明确当事人均有独立陈述的权利。其二，增加听证参加人数，对于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，可以委托1至2名人员参加听证。其三，增加因意外事件致使听证无法按期举行的延期情形，并明确延期时限。其四，新增听证相关文件送达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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